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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動產質借處 114 年 8 月份處務會議紀錄 

一、 時間：114 年 8 月 26 日（星期二）上午 9 時 

二、 地點：開標室 

三、 主席：林處長昆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陳政鈞 

四、 出席人員： 

劉慶安  郭惠美  李碧連  徐玉玲  徐榮秀  張宜鈴  謝慧怡 

洪國洲  陳禎敏  陳素芬  羅鈞平  呂昭德  韓素滿 

五、 前次會議主席裁指示事項執行情形：(略)。 

六、 組室主管及分處主任工作報告：(略)。 

七、 動產質借處 ESG 之對應作為(景美分處)：(略)。 

八、 主席指示事項： 

主 席 指 示 事 項 主辦單位 

1 

有關鑽石收回質借本金之情形，請業務組按季以簡訊

方式向客戶說明，並先行試辦 1 年，試辦期間請各分
處協助收集資訊俾利業務組後續研議推動業務參考。 

業務組 

2 

自 8 月 15 日起發布調降本市市民質借利率，如有非
本市市民對未調降利率提出質疑，請委婉向客戶妥為
說明，避免與客戶發生爭執。 

各分處 

3 

請業務組以簡訊方式傳送學業成績祝福金訊息時，

一併傳達其他祝福金資訊，並請各分處於客戶臨櫃

辦理質借業務時協助宣導，俾利提升預算執行率。 

業務組 

各分處 

4 

為強化對臺北市民的照顧及回饋，業經財政局核定

自 9 月 15 日起調降臺北市民質借月利率，並為因應
黃金價格上漲，請業務組研議於同日調整黃金質借
標準。 

業務組 

 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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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

請適時安排拜會臺灣自來水公司，洽談惜物網業

務；並積極掌握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加入惜物
網進度。 

稽核組 

6 
請秘書室再以電子郵件向同仁宣導撙節用水用電，
俾達成年度節電節水目標。 

各單位 

7 
請南門分處持續檢查辦公廳舍之設施及設備狀況，

如有損壞應請承商於保固期限內儘速改善。 
南門分處 

九、散會：12時10分 


